关于延续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要求，经评估，决定延续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财规〔2023〕3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自然资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财规〔2023〕14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发展改革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财规〔2024〕1号）的有效期，在原有效期届满后继续施行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。在继续施行期间，如有修改或者废止，以新修改文件的公布或废止的通知为准。现将延续有效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。
附件：延续有效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附件
延续有效期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	有效期延续至

	1
	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苏财规〔2023〕3号
	2030年12月31日

	2
	关于印发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苏财规〔2023〕14号
	2030年12月31日

	3
	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发展改革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苏财规〔2024〕1号
	2030年12月31日


